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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ECFA 之農業發展政策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黃奕儒 

摘要： 

從 GATT 到 WTO 以來，貿易自由化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農業

部門也同樣面臨市場開放的壓力。我國農業以小農經營型態為主，在面對綠色革

命後西方具規模經濟生產方式的競爭下，形式更顯嚴峻。本次與中國洽談簽訂「兩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除了在傳統產業引起不小的爭議外，在農業部

門也同樣引發非常多的關注，即使政府再三宣示在 ECFA 中不涉及農業部門再次

開放的問題，各界的疑慮也並未完全消除。本文主要的目的即在探討 ECFA 協議

中有關農業部門的相關規定，並希望能釐清對農業部門可能產生的衝擊；同時，

也從過去政府在農業部門中因應 WTO 開放所採取的相關措施，並藉以瞭解我國

農業未來的發展方向。事實上，我國農業的定位早在 90 年代初期就已經引發關

注，而貿易自由化的壓力則成為加速我國農業轉型的催化劑。在面臨貿易自由化

與知識經濟的浪潮下，我國農業透過農業科技政策與農業補貼政策之轉型，應可

有效協助我國農業朝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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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貿易自由化對農業的衝擊一向是經濟學者關注的議題。過去各國之農業政策

多以自給自足為目標，近年來已逐漸採取措施解除貿易限制，自烏拉圭回合談判

後，不再有任何主要國家可為保護其農業而完全禁止某一項農產品之進口；我國

農業面臨此一國際現勢，亦無法避免必須逐步採行自由化措施（魏可銘，2000）。

從綠色革命以來，全球農業生產方向開始朝向集約化大量生產方式發展，農業工

業化的結果使得農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的效果，但也讓以小農經營型態的生產方

式在生產成本上居於弱勢；我國農業受限於立地面積與自然環境限制，主要仍以

小農經營為主，在面臨全球貿易自由化的浪潮下，自然受到嚴重的衝擊。 

2002年我國加入WTO是農業部門面臨貿易自由化的首次重大衝擊，依WTO

農業協定之規範，政府對農產品或農業生產過程中之各項工具、設施給予之補助

或補貼，均可能扭曲生產與貿易，須予以逐年削減；而為了減輕農業部門受到貿

易自由化的衝擊，政府除編列 1,000 億元的農業受進口損害救濟基金外，同時也

積極協助採行產業調整措施，提升農業競爭力。即使如此，我國農業在入會幾年

以來，仍不可避免的出現農業就業人口流失與農業貿易逆差擴大的現象；也因

此，本次與中國洽談簽訂「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未來對農業

部門可能產生的衝擊也特別引發關注，即便政府一再重申在 ECFA 之協議中，並

不涉及農產品開放的問題，各界疑慮仍未完全消除。 

本文主要的目的即在探討 ECFA 對農業部門之影響，以及我國農業產業政策

之調整。而為了釐清 ECFA 對農業部門可能產生之衝擊，本文首先將針對 ECFA

及其與農業之相關性進行介紹；其次，不管是 WTO 或 ECFA，貿易自由化對我

國農業都會造成巨大的衝擊，如何藉由農業產業政策之調整來提升農業競爭力也

是本文欲探討的主要問題；最後本文將從農業轉型的概念出發，提出本文的結論

與建議。 

二、ECFA 與農業 

所謂的 ECFA 在本質上是自由貿易協議（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一

種，其法源是世界貿易組織（WTO）架構內的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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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服務貿易總協定（GATS）第 5 條、授權條款等規定，賦予會員國之間可進

行區域經濟整合。傳統的 FTA，旨在撤除或降低自由貿易區內的關稅和非關稅貿

易障礙，以及服務貿易管制的鬆綁。ECFA 和現代流行簽署的 FTA，都已擴大到

貿易便捷化和投資自由化、相互承認認證、智慧財產權保護、金融合作、經濟產

業合作等，故又被稱為綜合的現代的 FTA。WTO 賦予會員國之間可建立各種形

式的自由貿易區，但仍有三項規範，一是絕大部分（至少 90%）貿易範圍都要自

由化，二是應在合理的期限內（約 10 年）實現區域內自由貿易，三是不能對其

他 WTO 會員國形成貿易障礙。ECFA 同樣也必須遵守 WTO 這三項原則。 

目前全球各國競相簽署各種形式的 FTA，形成層層排他性經貿區塊，已嚴重

限縮台灣的出口貿易市場；尤其中國與東協將於 2010 年建立自由貿易區，屆時

其雙方貿易將因免課關稅或享有低關稅而競爭力大幅提升，恐將侵蝕或替代台灣

在大陸和東協市場的份額。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易夥伴，台灣的出口近四成輸往

中國，其中大部分又在當地加工後銷往歐美市場；台灣的對外投資，也有近七成

在中國，兩岸經貿關係緊密。但迄今兩岸經貿秩序尚未正常化、制度化，推動

ECFA 應是保障台灣經貿利益的重要選項之一。 

然而 ECFA 也可能對台灣造成負面衝擊。兩岸簽署 ECFA 後，必然擴大雙方

市場開放，中國挾其廉價勞動力、土地和資源優勢，其貨品搶攻台灣市場將具有

競爭力。屆時台灣部分敏感產業、特別是弱勢產業恐將直接受到衝擊，甚至導致

一些製造業倒閉，以及部分農業被迫棄守，並衍生失業和社會不安。同時，兩岸

簽署 ECFA 後，物流、金流和人流更為便捷化，加上中國政策性擴大內需市場，

龐大商機可能誘發台商新一波「大陸熱」 ，使得台灣在經濟上更加仰賴中國市

場。 

以農業部門來說，中國為我國第四大農產品貿易國家，其進出口值約佔我國

農產品進出口總值之 6％。我國農產品出口至中國大陸之出口值自 91 年度之

6,640 萬美元至 98 年度增加為 36,409 萬美元，成長 5.5 倍；在 98 年度之出口品

項方面，以皮及其製品為最大宗（45%），次為其他農耕產品（16%），木材及其

製品（5%），水果及其製品（4%），羽毛（4%），魚類及其製品（3%），穀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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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製品（3%），酒類（3%），蔬菜及其製品（2%）。98 年我國自中國大陸進口農

產品總值 5.5 億美元，總數量為 59.4 萬公噸，主要為民生工業所需之原物料為主，

包括木材（12.8%）、中藥材（8.7%）、穀類製品（7.9%）。ECFA 對農業部門的影

響也可分成這二個方面來看，一是中國農產品進口對台灣農業的衝擊；一是台灣

農產品出口到中國的效益： 

1.中國農產品進口：由於擔心中國挾低成本的優勢大量進口農產品而影響到

台灣農業之發展，在目前簽署 ECFA 時，政府強調絕不增加開放大陸農產

品項目進口，也將繼續執行現行對大陸 830 項農產品的管制進口措施，因

此兩岸簽署 ECFA 對台灣農業發展影響程度將比預期大幅降低。納入管制

進口的大陸農產品清單，包括稻米、花生、大蒜、紅豆、芒果、香蕉、東

方梨和鳳梨等 16 項的配額關稅農產品項目，以及普洱茶除外的茶葉、甘

藍、白菜、馬鈴薯、洋蔥、重要水果、畜產品、鮪魚、吳郭魚、牡蠣等主

要初級生鮮加工產品項目。但對於已開放進口的部分，目前已開放進口來

台的 1,415 項大陸農產品，其中有 330 多項已經免關稅，剩下的項目我方

暫時不納入降稅諮商；然中國方面曾表達，對出口台灣具競爭力的農產品

應降稅。未來台灣將面臨的挑戰是，中國可能會要求已獲准出口台灣的相

關農產品應該優先調降關稅。由於中國農產市場總量龐大，可以有策略向

周邊鄰國開放非主流農產市場，如特色水果、小雜糧和原料性農產品等，

並引導鄰國調整其產業結構，促成當地農民對中國市場的長期性依賴，此

亦為未來潛在的危機。 

2.我國農產品出口：隨著 2010 年中國和東協建立自由貿易區，東協國家更

多的熱帶農產品出口中國市場，均可以享有零關稅待遇，屆時恐將衝擊或

部分替代台灣農產品出口中國市場的份額，因此在洽簽 ECFA 時，爭取台

灣出口中國更多主力農產品享有零關稅，則是談判的首要任務。由於兩岸

農產品出口地區高度集中，均以日本、香港和美國為主，出口農產品項目

如水產品、水果、蔬菜和花卉幾乎雷同；目前中國農業優勢突顯，已逐漸

替代台灣成為上述地區主要農產品進口來源地。簽署 ECFA，兩岸農業即

可優勢互補，合力拓展國際市場。鑒於兩岸農業資源稟賦差異大，台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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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價值經濟作物的生產和運銷擁有比較優勢，中國在初級農業生產則

擁有比較優勢。今後兩岸可活用 ECFA 進行優勢互補，此舉有助台灣農業

持續發展，也可防堵第三國與中國簽署 FTA 後，台灣農產品的出口市場

被侵噬。 

下表為我國農產品進口稅率及中國進口稅率之範圍，從其中可以發現，我國

對進口農產品在許多章別的稅率都超過 10％，而在關鍵農產品，如米、重要水

果、花生及水產、畜產品等稅率都較高，顯見我國確實利用關稅政策保障我國農

業。雖然這些農產品目前都仍然繼續進行管制，但隨著未來的全面貿易自由化壓

力（至少 90%貿易範圍都要自由化，在約 10 年實現區域內自由貿易），如何維持

我國農業之永續發展也必須審慎考量。 

表 1  我國農產品進口稅率 

類別 章別 
平均稅率

（％） 

稅率範圍 

（％） 

中國稅率

範圍（％）

第一類 

活動

物； 

動物產

品 

活動物 9.25 0-12.5 0-10 

肉及食用雜碎 24.95 12.5-45 12-25 
魚類、甲殼類、軟體類及其他
水產無脊椎動物 18.69 0-50 0-17.5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列
名食用動物產品 17.65 0-35 0-20 

未列名動物產品 3.66 
0-25 

（註 1） 
0-20 

第二類 

植物產

品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
類似品；切花及裝飾用葉 11.64 0-24 0-23 

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
類 18.6 0-30 0-13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
或甜瓜之外皮 27.03 

2.5-184 

（註 2） 
0-30 

咖啡、茶、馬黛茶及香辛料 7.66 0-25 2-30 

穀類 2.96 
0-6.5 

（註 3） 
0-65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
菊糖；麵筋 14.11 

0-25 

（註 4） 
5-65 

油料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
穀粒、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
藥用植物；芻草及飼料

3.34 
0-20 

（註 5） 
0-30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
物汁液及萃取物 3.09 0-1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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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結用植物性材料；未列名植
物產品 7.11 0-20 4-15 

第三類 

動植物

油脂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

用油脂；動植物蠟 
13.92 

0-338 

（註 6） 
5-30 

第四類 

調製食

品；飲

料；酒類

及醋；菸

類及已

製菸類

代替品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
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21.56 7.5-40 5-23 

糖及糖果 16.06 6.25-27.5 8-50 

可可及可可製品 11.21 
0-26 

（註 7） 
8-22 

穀類、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
品；糕餅類食品 16.8 

5-30 

（註 8） 
10-30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
部份之調製品 21.42 

5-38.2 

（註 9） 
10-30 

雜項調製食品 13.25 2-35 3-35 

飲料、酒類及醋 15.08 0-40 0-65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
品；調製動物飼料 0.44 0-14 2-15 

菸（包括菸葉及菸類）及菸葉
代用品 17.38 13-27 10-57 

第八類 

生皮、皮

革、毛皮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0.67 0-2.5 5-14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旅行
用物品、手提袋及類似容器；
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製品

7.5 5-10 10-20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1.55 0-10 15-20 

第九類 

木及木

製品 

木及木製品；木炭 1.72 0-12.5 0-16 

軟木及軟木製品 1.93 0-3.5 0-10.5 
草及其他編結材料之編結品；
編籃及柳條編結品 5 0-10 9-10 

第十一

類 

紡織品

及紡織

製品 

絲 8.33 2.5-10 6-10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
其梭織物 4.27 0-10 1-38 

棉花  8.04 0-10 0-40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
紗梭織物  1.87 0-5 5-12 

資料來源：財政部關稅總局，本文整理 

註 1：未列入「其他鹿茸」（稅率 500％） 

註 2：部分水果類稅率超過 100％，如鳳梨、柚。 

註 3：米類產品稅率為 NT$45/KGM，未列入計算。 

註 4：米類產品稅率為 NT$45/KGM～NT$49/KGM，未列入計算。 

註 5：花生類產品稅率為 NT$42/KGM～NT$64/KGM，未列入計算。 

註 6：花生油稅率為 338％，若不列入計算則平均稅率為 3.79％。 

註 7：含米量較高之加工食品稅率為 NT$49/KGM，未列入計算。 



7 
 

註 8：米粉條類食品稅率為 NT$49/KGM，未列入計算。 

註 9：紅豆、花生類加工食品稅率為 NT$22/KGM～NT$64/KGM，未列入計算。 

目前有關 ECFA 對農業的影響分析方面，中國的商務部國際貿易經濟合作研

究院、南開大學、對外經貿大學聯合研究組，發佈的「兩岸經濟合作協議研究報

告摘要說明」指出，兩岸貿易自由化後，在中國 22 個產業部門當中，「其他農產

品」的產出將增長 1.37%，排名在大陸前五大增長部門。而中華經濟研究院以

GTAP 模型研究兩岸簽署 ECFA 對台灣經濟之影響，並分成：（1）維持農工管制

現況，已開放之農工產品自由化，中國貨品全面零關稅；及（2）維持農業部門

管制且不降稅，工業部門解除進口管制且自由化，中國貨品全面零關稅，等二個

情境進行模擬，研究結果顯示簽署後對台灣 GDP、出進口、貿易條件、社會福

利均呈現正成長，整體經濟成長率將增加 1.65%-1.72%、總就業人數將增加

25.7-26.3 萬人，對總體經濟有明顯正面效益。在農業部門方面，簽署 ECFA 將帶

給台灣農業產值增長 0.97%，農業就業人數增加 1 萬 2000 人。 

在上述模擬結果中，農業部門產值增加與就業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維

持農業部門管制且不降稅，而中國農產品全面零關稅之下，我國農產品的銷售與

實際收入會隨之增加；但未來若我國目前農產品關稅調降之後，對我國農業之影

響則仍有待評估。 

今後台灣農業將面臨的最大挑戰，應是各貿易夥伴國紛紛與中國簽署各種

FTA，壓縮台灣農產品出口市場；以及 WTO 農業談判告一段落，台灣農產品市

場將被迫對世界各國開放。因此，政府應趁簽署 ECFA 機會，徹底調整國內農

業結構朝正向發展，俾讓台灣農業能因應未來之挑戰。 

三、農業產業政策之調整 

不論是加入 WTO 或簽訂 ECFA，貿易自由化已經成為一個不可逆的趨勢，

而如何在此一趨勢之下維持農業的永續發展，找出農業發展的契機，則是未來應

該努力的方向。事實上，在過去五十年間，農業產值雖然由 100 億元左右增加至

近 4,000 億元，增加幅度達 40 倍，但是相對非農業部門的產值，農業生產毛額

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率仍由 32%下降至 2%，因此，未來農業發展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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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方向是農委會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依照目前 ECFA 之協議內容，雖然並未增加開放大陸農產品項目進口，也將

繼續執行現行對大陸 830 項農產品的管制進口措施；同時目前已開放進口來台的

1,415 項大陸農產品暫時不納入降稅諮商，但未來仍將面臨逐步放寬的壓力。目

前針對 ECFA 之因應，農委會方面已提出一些原則性的作法，諸如為消弭農漁民

疑慮，針對目前已開放的中國大陸農產品項目，採取加強檢疫措施及衛生查驗；

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反傾銷或防衛措施、境內救助等措施。未來與其他國家洽簽

自由貿易協定，也將援引各國洽簽自由貿易協定所採行的例外處理與彈性措施，

並訂定特別防衛機制與原產地規範，爭取對我農業最有利的談判結果，另並推動

積極有效的產業調整措施，強化產業競爭力，事先擬妥緊急應變與救濟措施，以

確保農民權益；同時將繼續爭取預算編列，積極輔導農民進行產業結構調整等因

應措施。 

我們可以從政府在加入WTO時所採取的因應措施來進一步觀察政府在面對

貿易自由化時所採取的策略內容1： 

（一）加強農產品進口監視、預警及特別防衛措施 

加入 WTO 時，我國對於稻米、花生、大蒜、液態乳等原屬管制或限制進口

之農產品，爭取採取關稅配額措施逐步開放市場，以適度保護國內產業。農委會

為監視各項我國產量仍多、產期較集中、價格較敏感或受進口影響較大的農產品

之產銷狀況，建立「農產品進口監視預警系統」，掌握價格變動情形，必要時辦

理各項價格穩定措施，維護國內農民收益。此外，針對稻米、花生等敏感農產品，

爭取採行特別防衛措施，當各項產品進口量過多或進口價格過低時，可立即提高

關稅，對國內產業予以保護。 

（二）加強辦理農產品價格穩定、生產申報控管機制及受進口損害救助措

施 

政府自 93 年起，依「農產品九五機制」針對國產農產品價格低於直接生產

                                                       
1農委會，「加入 WTO 後對農業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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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95%之情況，即啟動價格穩定措施。當預期農產品生產過剩時，政府即採行

先期預防措施，以防杜產品價格跌至直接生產成本 95%以下。當農產品價格低於

直接生產成本 95%時，政府視產品狀況採取加工、冷藏、製作有機肥或飼料，以

及銷燬等措施，俾穩定市場價格，減少農民損失。96 年起推動重要農產品生產

申報制度，以穩定農產品產銷。此外，依據「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法」，得

運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措施，並針對受進口損害之

農產品，依不同損害程度，採取不同之救助措施。 

加入 WTO 以來，政府持續運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加強辦理各項產

業結構調整計畫，實施水果、茶葉、稻米、落花生、乳牛、養猪、家禽、養殖漁

業之產業結構調整計畫以及沿近海網具類漁船轉型經營、植物有害生物防範、動

物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加強農產品國際行銷、農業勞動力調整與訓

練等調整產業或防範措施計畫。 

（三）加強國內農產品競爭力 

面對全球化、自由化之潮流，台灣農業應加強創新與研發，在生產專業知識、

管理技術、運銷技術及衛生安全制度等各方面發揮競爭優勢，作為國內外行銷之

後盾。政府加強輔導台灣農業經營走向知識化、企業化及國際化，並拓展多元化

行銷通路、改良產品包裝、建立自有品牌，例如實施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強化

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食用安全之信心，建立具競爭力之農業產銷體系，以有效面

對進口農產品在國內市場之競爭。 

（四）加速農業轉型及升級 

為因應入會衝擊，農政部門亦加速輔導各相關農漁畜產業朝向「科技」、「休

閒」、「文化」方向轉型與升級，也就是加強創新農業科技研發與應用、發展具本

土特色、地區性之食品加工事業以及發展休閒農漁業，將農業提升至二、三級產

業。其具體措施包括加速建設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引導企業投入農業經營，輔導

農業轉型經營休閒及觀光旅遊事業，輔導種植能源作物、景觀作物等，加強營造

農村新風貌，帶動農村休閒人潮與消費，提振地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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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農產品國際行銷 

為進一步拓展國際市場，農委會於 93 年至 95 年執行「加強農產品國際行銷

方案」，致使農產品出口值由辦理前一年之 32.43 億美元，增加為 95 年之 32.98

億美元， 3 年間成長 1.7%。96 年起推動「加強農產品全球佈局行銷計畫」，為

期 3 年，主要措施包括加強農產品國外促銷活動、排除農產品外銷關稅與非關稅

障礙、建立以外銷為導向之產品供應鏈、更新與維護農產品外銷網站、培育與訓

練農產貿易人才、積極進行海外目標市場研究、強化農產品整體形象宣傳等，俾

積極開拓國際市場。 

從上述的因應對策可看出，農委會在因應貿易自由化主要的思維在於：調整

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競爭力、以及對受損部門提出損害救濟等三大方針。其中，

損害救濟屬被動式的因應策略，而產業結構調整與提升產業競爭力則為我國農業

是否得以永續發展的重要策略性思維。事實上，除了貿易自由化的衝擊外，面臨

知識經濟時代，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已迥異於往日，農業產業政策必須將過去以

提升生產力為核心的農業政策，轉變為以提升競爭力為主軸，將農業推進到發展

知識經濟的階段，促使農業朝「以知識的市場化與商品化，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

值，增加農民所得」之方向發展2。因此，近年來農業政策的主要方向為重點式

輔導具市場潛力之產業，加強品種改良及生產技術改進，創新產品種類與品質，

創造競爭優勢；部分生產力偏低或社會成本較高之產業則逐漸予以淘汰。 

而由於小農經營缺乏規模經濟效果，難與大規模商業化生產的大農經營競

爭，因此，農委會目前積極推動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即希望能改善此一問

題。目前國內每農戶平均擁有耕地面積為 1.09 公頃，44%農戶面積小於 1 公頃，

故避免農地零星分割改建、推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為未來農業重要發展策略。所

謂「小地主大佃農」係指政府輔導無力耕種之老農或無意耕作之農民，將自有土

地長期出租給有意願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農業經營者，促進農業勞動結構年輕

化，並使老農安心享受離農或退休生活。同時，政府協助有意承租農地擴大農業

經營者（包括專業農民、產銷班、農會、合作社或農企業公司等大佃農），順利

                                                       
2農委會，「加入 WTO 對農業之影響及其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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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農地長期耕作，改善農業經營環境，降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經營效益及競

爭力。 

此外，小農制度雖然難以在市場上與大農制度農業進行價格競爭，但卻具有

非價格競爭的潛力，以及機動調適環境變遷的彈性。小農可以發展較為精緻的農

業經營型態，尤其是可選擇生產較具本土特色、技術優勢的精緻農產品，與國際

大宗貿易的一般性農產品進行市場區隔3。 

四、小結 

不論是加入 WTO 或簽訂 ECFA，貿易自由化對農業部門的影響將越來越

深；同時，我國農業在面臨農業人口老化與農地破碎等問題下，整個農業經營環

境也更加艱鉅。政府在過去數年來強調農業部門需轉型以因應這些接踵而來的衝

擊，而所謂的農業轉型事實上即在於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的功能已經由傳

統的糧食供應，變為兼顧生活、生產、及生態等三生功能的農業，而去年農委會

提出的「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即呼應此一農業轉型的概念。精緻農業以健康、

卓越、樂活為主軸，強調農業有許多無形的外部經濟效益，除可提升產業附加價

值外，更具為國人健康守護、安定社會功能，其價值無法用傳統 GDP 計算，重

要性極高，故精緻農業並不以 GDP 為導向，而是引導農業從生產朝向生活產業

發展，以增進民眾飲食健康、維護產業永續經營及保障農民福祉，及為子孫留下

美好的生態與家園為目標。 

未來農業轉型的概念如表 2 所示，在農業由傳統的產業經濟轉變為知識經濟

的概念下，未來農業將由傳統的初級產業擴大為同時涵蓋二級製造、三級服務的

多功能性產業；而農業功能也將由農產品生產轉變為生活素質的提升；同時未來

農業競爭力的來源將為營運創新，在以需求為導向下，農企業將成為農業的主體。 

 

 

 

                                                       
3吳榮杰，「自由化對臺灣農業及農產品貿易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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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農業轉型的內涵 

 產業經濟 知識經濟 

農業定位 初級產業 多功能產業 

農業功能 農產品生產 生活素質的提升 

競爭力 生產規模 營運創新 

驅動力 技術驅動 需求導向 

產業主導 農民 農企業 

資料來源：鄒箎生，「推動台灣農業轉型的策略規劃」。 

而由於農業轉型牽涉到農業外部性的問題，因此除了屬市場機制的策略手段

之外，也必須納入非屬市場機制之策略工具，而未來農業產業政策應可從下列二

方面思考： 

（一）農業科技策略的轉型 

在面對外來的農產品競爭下，未來農業的發展必須強調市場區隔，在非價格

競爭之下，尋找我國農業生存的契機。過去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強調以技術為導

向，並以提高生產效率為目標；然而此一技術發展的方向較適合於大規模生產的

經營方式，對於以小農生產為主的農業型態而言，即使藉由科技研發提高生產效

率，但仍難以與具規模經濟之大規模生產相抗衡。因此，在面臨貿易自由化的趨

勢下，我國農業科技政策應該要同時進行轉型，以需求為導向的科技研發為主，

強調產品的創新。 

從下圖可明顯看出，傳統技術研發採’inside-out’模式，產品開發乃先考慮本

身之核心能力後，決定產品之型式；而在新的產業價值鏈之下，產品開發應以顧

客需求為導向，爭取顧客對產品的認同，方能有效達到產品區隔與市場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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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傳統產業鏈與新產業鏈之比較 

（二）農業補貼策略的轉型 

目前政府在面臨貿易自由化下所採取的農業補貼政策仍以被動式的損害救

濟為主，然而在未來農業轉型所兼具之外部性下，農業補貼政策也應有不同的思

維。以歐盟為例，歐盟在 2002 年七月就其「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簡稱 CAP）的改革方向進行了檢討，並確立了農業補貼之二項大原則： 

 Decoupling：強調與生產脫勾的農業補貼方式，並逐漸取消價格支持措

施； 

 Recoupling：農業補貼的基本條件是必須符合生態環境及資源保育標

準、注重動物福利，以及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亦即考量農業外部性下

之補貼。 

此外，日本目前推行的「戶別所得補償制度」也是考量農業的多功能性，在不直

接干預市場價格之下，保障農民的合理收益。依據 WTO 的規範，所有有利於農

業生產者之境內支持措施，以顏色區分，可分為琥珀色措施(亦有稱紅色或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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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綠色措施及藍色措施等三種措施。琥珀色措施(即一般所稱 AMS 境內支持，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需列入削減承諾，綠色措施及藍色措施4則可豁

免削減，其主要區別為是否對生產及貿易造成扭曲效果而定。從歐盟與日本的農

業補貼政策發展趨勢可以看出，強調農業多功能性的農業補貼可以迴避 WTO 有

關農業補貼之規範，同時也能帶動農業的轉型，此應為未來我國農業補貼政策思

考的方向。 

 

 

 

 

 

 

 

圖 2  日本戶別補償政策之效益 

資料來源：李秉璋（2010），「日本農業政策全盤革新」 

                                                       
4Amber Box 琥珀色措施：除藍色、綠色及微量措施外之境內支持措施。 
blue box 藍色措施：依農業協定第六條第五款之規定，「限制生產計畫下所提供之直接給付措施」

無需納入削減範圍，此即稱為「藍色措施」，符合該措施之計畫需根據固定之面積、產量或牲畜

頭數，在不增產之前提下，依據基期年產量之 85％或 85％以下之標準給予直接給付。杜哈回合

美國提出新藍色措施之定義，排除舊藍色措施規範中必須為限制生產計畫下之規定。 
Green box 綠色措施：係指符合農業協定附件二之規範，其基本要件為不會對生產和貿易造成扭

曲效果或扭曲甚微，此類措施應符合兩項基本準則：支持措施需透過政府財政計畫且未涉及消費

者移轉，及未對生產者產生價格支持效果之措施而言。綠色措施係可免除於烏拉圭回合減讓承諾

之農產品國內補貼政策，包括透過大範圍且對貿易影響較少的補助措施援助農民之政策，例如災

害救助、研究調查、疾病控制、基礎建設、環境保護及糧食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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